
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 家庭因素補充兵一次告知單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應 

補 

齊 

文 

件 

1、□ 父母親最早結緍記事_(連續不間斷)_至現在全戶戶籍謄本.(包含除戶全戶

戶籍謄本)※役男 18 歲以前父母有離婚、收養、認領記事等；家中姐妹有出嫁，

亦將其戶籍謄本附上。（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） 

2、□ 財產歸屬證明(動產、不動產)及綜合所得稅扣繳證明。(請至國稅局申請) 
3、□ 負擔家庭生活生計證明(如薪資帶、存摺、 滙款單等) 

4、□ 父親或母親重大傷病證明。 
5、□ 父親或母親身心障礙手冊。 
6、□ 役男身分證、印章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24282101#603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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